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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炭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发布的《关于公布 2024 年度第一批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

会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中煤加协〔2024〕17 号)，团体标准《兰炭的可磨性指数测

定方法》制定项目正式立项，该项目计划编号为 2024006。任务下发后，由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牵头，起草单位包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内蒙古正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神木市三江

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神木市兰炭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铁研究院有限公司、

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神木市汇能化工有限公司、神木市兰炭产业服务中心、陕西

兰冶科技有限公司、榆林学院等。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作为技术归口单位。 

2. 标准制定的目的及意义 

煤炭分质分级清洁高效利用是实现煤炭行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之一，以中低温热解

(干馏)为核心的提质转化工艺可将低阶煤转化为兰炭、煤焦油和煤气三相产物，兰炭作为

低阶煤中低温干馏得到的固体清洁燃料及还原剂，因其低硫低磷、高反应性、价格低廉等

优势已被广泛应用于高炉喷吹、锅炉发电、煤气化、水煤浆等领域，起到了节约成本、降

低污染物排放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兰炭末年产量约为 1500~2000 万 t。兰炭的可磨性是评

估此类工艺过程的重要煤质特性，同时也是评估制粉工艺和设备及预测磨煤机出粉率和能

源消耗必不可少的依据。长期以来，对兰炭的可磨性指数测定均借鉴煤的可磨性指数测定

方法，即《煤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 哈德格罗夫法》(GB/T 2565-2014)。实践表明，借鉴

此标准对兰炭可磨性指数测定的重现性较差，容易造成对兰炭真实可磨性的严重误判，制

定适用于兰炭可磨性测定的专用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本标准的编制可完善兰炭指标测试体系，为评估兰炭制粉效果及优化兰炭应用效能提

供科学依据。本文件的制定，不仅有助于兰炭加工企业更准确地评估兰炭的可磨性，优化

制粉工艺，降低能源消耗，还能为兰炭产品的质量控制和市场交易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同时，本文件的实施也将推动兰炭行业标准化建设的进程，促进兰炭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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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可磨性指数是评估制粉工艺与设备、预测磨机产率和能源消耗的重要且必要的依据。

长期以来，兰炭可磨性指数的测定均依照《煤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 哈德格罗夫法》(GB/T 

2565-2014)。然而，因兰炭的物理性质与该标准的适用对象(烟煤和无烟煤)存在显著差异，

导致测定结果的再现性欠佳。这不仅影响兰炭的正常采销环节，还会给兰炭用户评价燃料

制粉效果带来不便，同时对优质兰炭的推广使用产生不利影响。制定兰炭可磨性指数测定

方法的团体标准，可以为国内兰炭生产和使用企业提供统一的技术标准，促进兰炭产业及

其相关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因此，无论是从目前我国兰炭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战略上，还是下游用户高效利用，降本增效的需求上，都十分有必要制定该方法的

团体标准。 

4. 标准编制过程 

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牵头，2024 年 4 月向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提交《兰炭的可磨性

指数测定方法》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2024 年 5 月项目经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组织审查

通过批准，成为协会正式标准制定项目。 

2024 年 5 月至 2024 年 10 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牵头成立了本团体标准编制起草工作

组，并组织参编单位启动第一轮标准编制工作。随后根据既定工作安排采用多种调研形式

广泛收集和研究目前各单位测定兰炭可磨性指数所参考的方法，以及所参考方法在测定兰

炭可磨性指数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制定标准大纲和实

施方案。 

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8 月，标准编制起草工作组对前期提出的方案多次进行研判，

综合考虑检验成本、可操作性和科学性等，形成标准草案后采集典型代表样品进行试验，

收集相关测试数据，完成对试验方法、样品制备、精密度等的规定和对比验证，并对试验

结果进行了充分研讨，完成标准初稿。同时，标准编制起草工作组大量咨询了业内专家学

者和专业检测人员的意见和建议，经标准编制起草工作组内部讨论吸收后，对标准初稿进

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草案。 

2024 年 8 月 15 日，由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组织召开《兰炭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

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审查会，会议于线上进行(腾讯会议，会议号：190-391-793)。会上参

会单位代表和专家就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进行充分研讨交流。会后标准编制起草工作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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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研究、吸收、采纳各方意见和建议，对草案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形成标准修改稿和编制

说明。 

5. 标准编制原则及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

不断完善”的原则，注重标准制定、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本着先进行、

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

的原则进行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分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经验，并基于大量验证试验结

果，针对兰炭的物理特性制定出适用于兰炭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本标准综合考虑了检

验成本和可操作性情况，在检测程序和相关参数规定方面符合实际情况。 

本标准编写规则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要求的编写格式和表述方法编写，确保标准的编写规范、术语简洁一致，为

标准使用者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依据。 

6. 主要条款说明 

6.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哈德格罗夫法测定兰炭的可磨性指数（HGI）的方法提要、试剂和材料、

仪器设备、样品制备、仪器校准、测定步骤、结果计算、方法精密度和试验报告等。 

本文件适用于兰炭末、兰炭块及兰炭混的哈氏可磨性指数的测定，也可适用于兰炭应

用工序中被替代煤炭样品的对比测试。 

6.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说明了在本标准制定中引用的标准和其他参考文件。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

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6.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 样品制备 

由于本标准测定对象一般为兰炭末，其原始粒径小于 0.63 mm 部分样品(X(﹤0.63 mm))在

可磨性指数测定时并不进入可磨仪参与研磨破碎过程。根据兰炭主产地出产兰炭试验统计，

各厂兰炭末 X(﹤0.63 mm)占比差异显著，均值约为 20%，但也存在 X(﹤0.63 mm)超过 50%的兰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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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样品，如图 1 所示。若以全部样品进行出样率计算，所得出样率实际并未真实反映样品

制备过程中原始﹥0.63 mm 部分试样的破碎情况，部分样品更无法达到 45%以上的出样率

(以 8#和 15#样品为例，若以全部粒径兰炭末进行出样率计算，且满足最低 45%的出样率，

则要求 8#原始样品中﹥0.63 mm 部分出样率最低为 50%，而 15#样品则完全无法满足出样

率的最低规定)。 

 

图 1 兰炭末中 X(﹤0.63 mm)比例 

本标准采用的出样率计算方法如式(1)。对破碎干燥后样品先行进行筛分，去除小于

0.63 mm 部分试样，以实际参与破碎过程的试样进行出样率的计算，更能反应试样的代表

性。 

 
(0.63~1.25)

0

m
X 100%

m
=   (1) 

式中： 

X——0.63~1.25 mm 兰炭样品的出样率，%； 

m(0.63~1.25)——0.63~1.25 mm 兰炭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m0——初次过筛大于 0.63 mm 兰炭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此外，以小于 6 mm 兰炭样中初次过筛小于 0.63 mm 样品比例 X(﹤0.63)作为兰炭的可磨

性指数测定辅助数据(如上述 15#兰炭样品，其 X(﹤0.63)达到 55%左右，最终测得的兰炭的可

磨性指数无法反映该部分的研磨破碎性质，需进一步判断该样品的实际研磨破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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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0.63)——小于 6 mm 兰炭样中初次过筛小于 0.63 mm 样品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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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63)——小于 6 mm 兰炭样中初次过筛小于 0.63 mm 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m0——小于 6 mm 兰炭样中初次过筛大于 0.63 mm 兰炭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基于本标准规定的出样率计算方法，得到的代表性兰炭样品的出样率如图 2。所选 15

个样品的出样率均达到 65%以上，表明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且均达到本标准规定出样率大

于 60%的要求。 

 

图 2 兰炭样的出样率 

(2) 仪器校准 

每年至少用标准物质按附录 A 的方法进行一次哈氏可磨性指数测定仪的校准。 

当更换操作人员以及仪器、设备(包括试验筛)更新或修理，或对测定结果有疑问时，应

用标准物质参照本标准进行校准。 

(3) 测定步骤 

试运转哈氏仪，检查是否正常，仪器应能在运转(60±0.25) r 时自动停止；检查 0.071 mm

筛子的筛面，若筛面松弛应及时更换。 

用短毛刷彻底清扫研磨碗、研磨环和钢球，并将钢球尽可能均匀地分布在研磨碗的凹

槽内。 

将 0.63mm~1.25mm 的兰炭样品混合均匀，用二分器缩分出 150 g，用 0.63 mm 筛子在

振筛机上筛 5 min，以除去小于 0.63 mm 的兰炭粉；再用二分器缩分出每份不少于 60 g 的

两份兰炭样品。 

将缩分好的 0.63 mm~1.25 mm 的兰炭样品平摊在预先擦拭干净并干燥和已称量过的浅

盘中，将浅盘放入预先加热到 105℃~110℃的空气干燥箱中，在鼓风条件下干燥 1 h。将浅

盘取出，迅速放入干燥器中，移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约 20 min）后称量，称准至 0.01 

g。进行检查性干燥，每次 30 min，直到连续两次干燥试样的质量减少不超过 0.05 g 或质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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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时为止。然后将干燥好的样品放入干燥器中防止水分复吸。干燥好的兰炭样应在 2 

h 内进行实验，超过 2 h 后需重新进行干燥。 

取已除去兰炭粉并进行干燥的(50±0.01) g 兰炭样(m)，称准至 0.01 g。将样品均匀倒入

研磨碗内，平整其表面，并将落在钢球上和研磨碗凸起部分的兰炭样用短毛刷清扫到钢球

周围，研磨环的十字槽与主轴下端十字头方向基本一致时将研磨环放在研磨碗内。 

把研磨碗移入机座内，使研磨环的十字槽对准主轴下端的十字头，同时将研磨碗挂在

机座两侧的螺栓上，拧紧固定，以确保总垂直力均匀施加在 8 个钢球上。 

将计数器归零，启动电机，仪器运转(60±0.25)r 后自动停止。 

将已清扫干净的保护筛、0.071 mm 筛子和筛底盘从上到下叠套好，研磨结束后迅速卸

下研磨碗，用长毛刷把粘在研磨环上的兰炭粉刷到保护筛上，然后将磨过的兰炭样连同钢

球一起倒入保护筛，并仔细将粘在研磨碗和钢球上的兰炭粉刷到保护筛上。再用长毛刷把

粘在保护筛上的兰炭粉刷到 0.071 mm 筛子内。取下保护筛并把钢球放回研磨碗内。 

将装有研磨后兰炭粉的 0.071 mm 筛子和筛底盘一起轻轻摇晃，确保兰炭粉基本平铺

在 0.071 mm 筛子上，然后将 0.071 mm 筛子和筛底盘一起放入预先加热到 105℃~110℃的

空气干燥箱中，在鼓风条件下进行干燥。干燥时间由测试时环境湿度决定，湿度低于 45%，

干燥时间不低于 15 min；湿度处于 45~80%时，干燥时间不低于 30 min；湿度大于 80%时，

干燥时间不低于 45 min。干燥结束后从干燥箱中取出 0.071 mm 筛子和筛底盘，迅速将筛

盖盖在 0.071 mm 筛子上。 

将从干燥箱取出的筛子连筛底盘一起放在振筛机上趁热振筛 10 min。取下筛子，用短

毛刷将粘在 0.071 mm 筛底下表面的兰炭粉刷到筛底盘内，重新放到振筛机上振筛 5 min，

再刷筛底下表面一次，振筛 5 min，再刷筛底下表面一次。 

将 0.071 mm 筛上兰炭样和 0.071 mm 筛下兰炭样分别平铺在预先擦拭干净并干燥且已

称量过的浅盘中，将浅盘放入预先加热到 105℃~110℃的空气干燥箱中，在鼓风条件下干

燥 30 min。将浅盘取出，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约 20 min）后称量，称准至 0.01 

g。进行检查性干燥，每次 30 min，直到连续两次干燥试样的质量减少不超过 0.05 g 或质

量增加时为止。在后一种情况下，采用质量增加前一次的质量为计算依据。 

检查性干燥结束后计算 0.071 mm 筛上的兰炭样品质量 m1 和 0.071 mm 筛下的兰炭样

品质量 m2。筛上和筛下兰炭样品质量之和与研磨前兰炭样品质量相差不得大于 0.5 g，否

则测定结果作废，应重做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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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兰炭和烟煤与无烟煤的物理性质存在显著差异，发达的孔隙结构致使兰炭难以水

分平衡，且极易受测试环境湿度大小空干基水分波动，致使不同区域参照《煤的可磨性指

数测定方法 哈德格罗夫法》(GB/T 2565-2014)进行兰炭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时水分复吸、释

放程度不同，再现性极差。因此本标准采取干燥状态下对试样进行称量和筛分，确保不因

水分对称量和筛分结果造成较大误差。 

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空气湿度差异，给出了部分干燥步骤的建议干燥时间，以加快实

验进程。本标准规定湿度研磨后筛分前试样带筛烘干时间选取标准为湿度低于 45%时，干

燥时间不低于 15 min；湿度处于 45~80%时，干燥时间不低于 30 min；湿度大于 80%时，

干燥时间不低于 45 min。干燥结束后从干燥箱中取出 0.071 mm 筛子和筛底盘，迅速将筛

盖盖在 0.071 mm 筛子上。 

(4) 结果处理 

按式(3)计算 0.071 mm 筛下兰炭样的质量(m3)。 

 

 3 1m m m= −  (3) 

式中： 

m3——筛下物质量计算值，单位为克(g)； 

m——兰炭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m1——筛上物质量，单位为克(g)。 

按式(3)计算 0.071 mm 筛下兰炭样品的质量(m3)。根据筛下物质量计算值 m3，从哈氏

仪的校准图上查得或者由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兰炭的哈氏可磨性指数(见附录 A)。 

取两次重复测定的算术平均值，按 GB/T 483 修约到整数报出。 

(5) 方法精密度评估 

将同一份兰炭试样均匀混合后分成 4 份，由四家检测单位依据本标准的测定方法对兰

炭的可磨性指数进行了测定，共测定了 4 个样品，结果如表 1。所测定的 4×4 组样品重复

性限 r 均小于等于 2，再现性临界差 R 均小于等于 2。 

表 1 不同测试单位测定兰炭的可磨性指数统计 

样品编号 
兰炭的可磨性指数 

测试单位 1 测试单位 2 测试单位 3 测试单位 4 

兰炭 A 45 44 46 45 46 45 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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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炭 B 44 44 44 44 44 46 46 45 

兰炭 C 56 55 56 55 56 58 56 57 

兰炭 D 50 50 51 50 50 50 52 52 

进一步增加兰炭试样数量由测试单位 4 进行了测定，结果如表 2。重复性限 r 均小于

2。 

表 2 同一测试单位测定兰炭的可磨性指数统计 

样品编号 
兰炭的可磨性指数 

平行试样 1 平行试样 2 平行试样 3 

兰炭 E 49 50 50 

兰炭 F 53 54 53 

兰炭 G 54 54 55 

兰炭 H 49 48 49 

综合考虑后，兰炭哈氏可磨性指数测定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如表 3 规定。 

表 3 测定兰炭的哈氏可磨性指数精密度 

HGI 重复性限 HGI 再现性临界差 

2 3 

将同一份兰炭试样均匀混合后分成 4 份，由四家检测单位依据 GB/T 2565-2014 《煤

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 哈德格罗夫法》对兰炭的可磨性指数进行了测定，本标准和 GB/T 

2565-2014 对兰炭的测试结果统计见表 4。本标准的再现性临界差明显小于 GB/T 2565-2014，

更适用于兰炭的可磨性指数测定。 

表 4 本标准与 GB/T 2565-2014 测定兰炭的可磨性指数对比 

样品编

号 

测试单位 1 测试单位 2 测试单位 3 测试单位 4 

本标

准 

GB/T 2565-

2014 

本标

准 

GB/T 2565-

2014 

本标

准 

GB/T 2565-

2014 

本标

准 

GB/T 2565-

2014 

兰炭 A 45 45 46 43 46 46 45 45 

兰炭 B 44 42 44 41 45 46 46 45 

兰炭 C 56 55 56 53 57 58 57 56 

兰炭 D 50 48 51 52 50 51 52 49 

(6) 试验报告 

试验结果报告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样品编号； 

——依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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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包括哈氏可磨性指数 HGI 和小于 6 mm 兰炭样中小于 0.63 mm 样品比

例 X(﹤0.63)）; 

——实验中出现的异常现象； 

——试验日期。 

7.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8.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是兰炭可磨性指数的测试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对兰炭生产及其在高炉喷吹、锅

炉发电等领域的利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统一检测标准，可打通“生产—检测—应用”

闭环，有效衔接兰炭生产和利用，对推动兰炭产业技术升级和产品分层，构建兰炭产品标

准化质量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本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兰炭的高效利用，

推动兰炭产业的良性发展。 

9. 对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暂未查到兰炭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的相关类似标准。 

10.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并无冲突之处。 

11.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面向专家学者、政府、协会、业内同行等进行了调研和广泛征

求意见，无重大意见分歧。 

12. 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13. 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需要替代或废止的现行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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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15. 兰炭的可磨性指数测定原始数据记录样表及原始数据 

见附件 1-2。 

《兰炭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 

团体标准编制起草工作组 

2026 年 01 月 08 日 


	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团体标准《兰炭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编制说明（2026.01.11）
	附件1：兰炭的可磨性指数测定原始数据记录样表
	扫描全能王 2026-01-12 15.57
	四种兰炭新标准可磨检测数据



